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9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并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的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

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及《关于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

珠试剂”）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以下简称“分拆上市”），并

同意丽珠试剂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以下简称“本次

挂牌”）。上述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丽珠试剂本次挂牌后，将根据未来

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终止分拆上市的情况概述 

1、分拆上市概述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分拆上市议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及 2020 年

10 月 2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丽珠试剂于 2020 年 11 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办理了辅导备

案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共提交了十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丽珠试剂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相关监管机构提交其他申请或备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终止分拆上市的原因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战略定位，统筹安

排业务发展和资本运作规划，经充分沟通与论证，公司决定终止控股子公司丽珠试

剂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 

3、终止分拆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丽珠试剂分拆上市，对公司及丽珠试剂的生产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

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终止分拆上市后，丽珠试剂

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未来根据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挂牌的情况概述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丽珠试剂拟聘任具有相应资质

的主办券商，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并进入创新层，未来择机寻求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丽珠试剂本次挂牌不涉及发行股份。 

1、丽珠试剂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 年 01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林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88114A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 266 号 1 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Ⅱ、Ⅲ类射线

装置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生产；药品批发；药品生产；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

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

械租赁；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

公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集团

直接持有丽珠试剂 39.43%股权，为丽珠试剂的控股股东，丽珠集团实际控制人朱保

国先生为丽珠试剂的实际控制人。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700,028 39.425 

2 李琳 83,828,000 20.957 

3 石剑峰 41,292,283 10.323 

4 珠海丽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99,971 9.025 

5 珠海启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88,000 4.047 

6 林艳 13,984,016 3.496 

7 储迅涛 10,360,315 2.590 

8 李微 7,600,000 1.900 

9 李鹏飞 6,295,859 1.574 

10 珠海熠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0,380 1.485 

11 珠海启靖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63,784 1.391 

12 刘宁 4,307,717 1.077 

13 于志静 4,243,851 1.061 

14 王芷敏 3,800,000 0.950 

15 珠海豪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35,796 0.509 

16 吴海生 760,000 0.190 



 

 

合计 400,000,000 100.00 

（3）主要经营情况 

丽珠试剂自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经多年

深耕发展，已构建了涵盖酶联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化学发光、多重液相芯片技

术、核酸检测等在内的多方位技术平台，在呼吸道感染、传染性疾病、药物浓度监

测等领域拥有较强市场影响力，部分产品占有率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912.40 121,017.01 

负债总额 30,241.35 44,500.46 

净资产 79,671.05 76,516.54 

项目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116.89 74,272.07 

净利润 2,581.21 7,212.12 

2、本次挂牌对公司的影响 

丽珠试剂为丽珠集团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制造的独立业务运营平台，其业务

领域、运营模式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保持较高独立性，丽珠试剂在新三板挂牌后，

仍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本次挂牌不会影响公司对丽珠试剂的控制权，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持续经营构成重大

影响。本次挂牌完成后，丽珠试剂将根据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3、本次挂牌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本次挂牌及后续择机寻求北交所上市

与资本运作的筹划工作，包括与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沟通征询意见，编制本次挂牌方

案，按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三、风险提示 

本次终止分拆上市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挂牌需在取得香港联交所



 

 

关于《证券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指引》的同意函件后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丽珠试剂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能否获得香港联交所、公司股东

大会及丽珠试剂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挂牌尚需要经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筹备和申请挂牌时间、申请结果亦存在不

确定性。未来公司将根据本次挂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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